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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40/2021_2022__E8_80_83_E

7_94_9F_E6_94_B6_E8_c56_240385.htm 第五章 经济法律法规 (

一)熟悉经济法律关系、经济法律事实、代理、财产所有权和

债权、诉讼时效等基本概念； (二)掌握合同法的有关内容，

包括合同、合同的种类、订立、效力、履行、变更和转让、

终止，违约责任，以及合同争议的解决等； (三)熟悉建筑法

、招标投标法、政府采购法、价格法； (四)了解土地管理法

、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、反不正当竞争法、保险法、环境影响

评价法和税收法律法规。 第一节 概述 1 经济法律法规及其调

整对象 2 经济法律关系、经济法律事实 2.1 经济法律关系是指

社会关系为经济法律法规调整时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。

2.1.1 主体：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或当事人；包括机关、法

人、其他社会组织、个体、农村承包户、公民。 法人应具备

：依法成立、有必要财产经费、有自己名称组织机构场所、

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 2.1.2 客体：法律关系共同指向的事物

，包括物、行为、治理成果等。 2.1.3 内容：经济法律关系主

体之间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。 2.2 经济法律事实：是指能够

引起经济法律关系产生、变更、消灭的客观现象，包括行为

和事件。 2.2.1 行为：法律关系主体有意识的活动，是能够引

起经济法律关系产生、变更、消灭的行为，包括作为和不作

为。（合法行为、不合法行为） 2.2.2 事件：指不以经济法律

关系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发生的，能够引起经济法律关系

产生、变更、消灭的的客观现象。包括自然事件、社会事件

。 3 财产所有权和债权 3.1 财产所有权：财产所有人依据法律



对其财产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； 3.1.1 所有权的取

得：原始取得、继受取得。 3.1.2 所有权的行使 3.2 债：按照

合同的约定或按照法律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和

义务关系。 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，负有债务的人是债务人

。债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。 3.2.1 债的产生：引起债产生

的一定法律事实就是产生根据。 3.3 所有权的主体是不特定的

多数人，债券义务主体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。 4 诉

讼时效 4.1 诉讼时效：权力人在法定期内不行使权力，法律规

定消灭其胜诉权的制度。 4.2 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 半年运输

合同 1年人身伤害、商品质量次、延付拒付租金、存货丢失

损毁； 2年一般为2年 4年国际贸易 4.3 时效中止：在诉讼时效

期最后6个月，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障碍，权利人不能复合请

求权，暂停计算，从障碍消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。 时效中

断：因提起诉讼，原来经过的时效统归无效，时效开始重新

计算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